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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铜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铜税一稽罚〔2026〕5号

贵州壬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20602MACGFYFDX9）：
经我局于2025年7月17日至2025年10月27日对你公司（地址：龙井村院墙组2号）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发票等相关凭证的情况进行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经检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经查，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为了办理建筑资质，全权委托办理资质的中介，取得长沙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37份（发票代码：043002300111，发票号码：18622964～18623000，发票金额3,213,861.36元，税额32,138.64元，价税合计金额3,246,000.00元），你公司未将上述发票计入会计账簿、未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下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你公司为了办理建筑资质，全权委托办理资质的中介取得长沙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37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违法行为，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虚开发票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①住建部门提供用于办理建筑施工资质发票复制件；②公司情况说明；③2023、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④银行开户信息及流水1份；⑤转账记录1份等。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你公司“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行为处罚款120,000.00元。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20,000.00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铜仁市碧江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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